
房屋租赁合同（样本）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杭州市第一机械技工学校（杭州市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兹共同遵守。

    一、建筑地址：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重机巷58号院内五层部分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作  办公  使用。

    二、房屋面积：
    2.1甲方对其所出租的房屋拥有合法出租权且无争议。
    2.2该房屋的面积为450.66平方米（以图纸为准）。

    三、租赁期限：
    3.1租赁期为 1 年，自 2026 年   月   日起至 2027 年   月    日止。
    四、履约保证金（具体数额为2个月的租金）：
    4.1乙方应付的房屋租赁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      元（大写：                ），于本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
    4.2在本合同签订之后自租期开始之前如甲方违约，则上述履约保证金由甲方无偿返还乙方，并返还乙方已经发生的装修费用，如乙方违约则履约保证金由甲方没收。

    五、租金：
    5.1数额：双方议定
    租金为：人民币       元（大写：                  ）
    5.2支付方式：
    租金按  6个月  为一期支付，首期租金于本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以后租金支付时间为上期租金到期前30 天向甲方支付，先付后用（若乙方以汇款形式支付租金，则支付日期以付出凭证日期为准，汇费由汇出方承担）。甲方收到租金后应予以书面签收。
    5.3如乙方逾期支付租金，则每逾期一日按应付租金的万分之二点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乙方逾期超过  30  日，除如数补交租金及违约金外，在未经甲方谅解的情况下视为乙方擅自中止合同，并按本合同10.1款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六、其他费用：
    6.1租赁期内的电费、电话、网络等费用由 乙方 承担。
    6.2乙方单独委派物业管理，并承担相关物业费用。
    6.3甲方其他需要承担费用：使用甲方洗手间（含水费）200元/月；垃圾清运费150元/月。
    6.4租赁税费等原应由甲方支付的费用由 甲方 自行缴纳。 

    七、甲方的义务：
    7.1甲方须按时将房屋及附属设施交付乙方使用，并确保水、电正常使用，以及房屋内外结构、设施等处于良好使用状态。
    7.2甲方提供的房屋设施如因质量原因、自然损害而受到损坏时，甲方有修缮的责任并承担有关的费用。
    7.3在租赁期内甲方不得擅自收回该房屋，否则视为违约。
    7.4甲方应确保对该房屋享有出租的权利，如在租赁期内，该房屋发生所有权全部或部分的转移，设定他项物权或其他影响乙方权益的事情时，甲方应保证所有权人、他项权利人或其他影响乙方权益的第三者，能继续遵守本合同所有条款，反之如乙方权益因此而遭受损害，甲方应负赔偿责任。

    八、乙方的义务：
    8.1在入租时应检查甲方所配备的设施是否完好。如发现问题应及时向甲方提出，由甲方负责修复和配置。
    8.2甲方同意乙方在不破坏承租房屋结构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改装及装修。
    8.3乙方应按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租金、保证金及其他各项应付费用。
    8.4乙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合法使用承租的房屋，不得转租给第三方，不得擅自变更使用性质，不应存放危险物品，不得从事与甲方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或其他违法违规活动，如因此发生损害或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同时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
    8.5因甲方培训需求，乙方应全力给与配合。
    8.6乙方在租赁期内，安全由乙方自行负责，并须遵守甲方相关校园管理规定。

九、合同终止及解除的规定：
    9 .1乙方在租赁期满后，如需续租，应提前 30 天通知对方，且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租赁权，续租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9.2租赁期满后，乙方应将承租的房屋及设施在正常状态下交还甲方，如有留置的任何物品，在未取得甲方的谅解之下，均视放弃，由甲方处置。
9.3 甲方因单位改制或主管部门变更等特殊原因导致本合同中途终止，不作为违约处理，但需提前60天通知乙方。
    9.4本合同一经双方签章后立即生效，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任意中止，如一方擅自中止合同则视其为违约，按本合同10.1款追究其违约责任。

    十、违约处理：
    10.1甲、乙任何一方如未按本合同的条款履行，导致中途终止本合同，并且过错方在未征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下，则视为违约，双方同意违约金为人民币50000 元（大写：伍万元整 ）。若违约金不足弥补无过错方损失，则违约方还须就不足部分支付赔偿金。
[bookmark: _GoBack]10.2凡在执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事情时双方发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
    11.1本合同的附件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存杭交所壹份。




甲方 （出租方）：杭州市第一机械技工学校          乙方 （承租方）：
            （杭州市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法 定 代 表 人：                                 法 定 代 表 人：
代    理    人：                                 代    理    人：      
税          号：12330100609170421Y               税          号：
地  址  电  话：重机巷58号 0571-85342055
开户行 及 帐号：杭州银行香积寺路支行330104016000441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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